北京市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4号）和农机安全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等有关法规政策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坚持“农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高效、安全环保”的原则，通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努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农业绿色发展。
　　二、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
　　从中央财政拨付本市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市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安排资金，对报废的老旧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
　　实施范围：在本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13个涉农区和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补贴对象：本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三、补贴种类和报废条件
　　1.补贴种类。本市利用中央资金支持的报废农机种类包括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在中央资金和市级法定支出责任外，结合我市实际生产需要，利用市级资金支持微耕机、田园管理机、卷帘机的报废。
　　2.报废条件。申请补贴的报废农机的发动机等主要部件应齐全，来源清楚合法，机主（指合法拥有机具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统称“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需提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属牌证管理机具的）等机具身份信息。农机报废的相关条件见“农机具报废条件”（附件1），对于未达到本通知规定的报废条件，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技术落后的农机，允许申请报废补贴。
　　四、补贴标准
　　本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贴与更新部分补贴两部分构成。拖拉机、三大粮食作物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和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使用中央资金的报废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4号）规定的最高补贴额，对牌证系统内的拖拉机、三大粮食作物联合收割机采用市级资金进行累加报废补贴，累加比例原则上按不超过同类型农机购置补贴额的20%测算。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报废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800元，报废补贴申领要以购置新设备为前提。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报废补贴额原则上按不超过同类型农机购置补贴额的30%测算，并综合考虑运输拆解成本和残值等因素确定，单台农机报废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2万元（具体补贴额度见附件2）。微耕机、田园管理机、卷帘机报废补贴额原则上按不超过同类型农机购置补贴额的50%测算。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五、回收企业
报废农机回收企业（以下简称“回收企业”）应以当地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为主，也可选择依法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他企业或合作社。具体由各区级农机管理部门依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对于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各区可根据实际对回收企业资格进行单独审查，确定回收企业。回收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的规定，参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NY/T2900—2022）等开展报废农机回收拆解工作。
　　六、操作程序
　　（一）提交申请及初审
　　1.机主自主自愿向所在区农机主管部门提出农机报废更新申请，提供机主身份证明、机具信息、《农业机械归属承诺书》（见附件3）等相关材料，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对机主提供的身份证明、机具信息以及拟申请报废农机是否符合报废条件进行审核，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应提供牌证。无法提供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属牌证管理的机械）等机具身份信息。
　　3.对因购买时间较早等原因，无法提供相关材料的，由区级农机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对于来源清楚合法的，经区级农机主管部门集体决策同意后可申请报废补贴。
　　4.区级农机管理部门初审通过后，向回收企业提供拟报废的机具信息。
　　（二）报废旧机
　　1.机主自愿将拟报废的农机具交售给回收企业。
　　2.回收企业核对机主和拟报废的农机具信息，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见附件4）。
　　3.回收企业及时对回收的农机具进行拆解，向当地农机主管部门提供报废农机具拆解信息，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或其他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年。区级农机主管部门负责核实拆解或销毁情况。
　　（三）注销登记
　　1.纳入牌证管理的机具机主，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等材料，到当地负责农机牌证管理的机构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农机牌证管理机构在《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上签注“已办理注销登记”字样。
　　2.对因购买时间较早等原因，牌证管理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档案的，由区级农机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经区级农机主管部门集体决策同意后可申请报废补贴。
　　（四）审核兑付补贴
　　1.机主凭有效的《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按相关规定申请补贴。
　　2.区级农机管理部门对报废申请、初审、报废、注销等情况进行复核；区级财政部门负责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付补贴资金及监管资金使用情况。
　　各区可结合实际，设置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报废补贴的农机数量上限，合理确定年度报废补贴农机数量，报废补贴机具总量原则上不超过购置补贴机具总量。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商务部门要切实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公众知晓度。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对享受补贴的信息进行公示，对实施方案、补贴额、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等信息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加强补贴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能力。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二）推行便民服务。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方式，鼓励采取“一站式”服务、网上办理等便民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做好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信息平台的衔接，加快实现回收拆解等信息与农机购置补贴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补贴申请资料校核效率。积极探索与农机牌证系统互联互通，以信息传输代替纸质流程，提高补贴办理的便民程度。鼓励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农机维修企业、农机合作社合作开展农机报废回收工作，鼓励回收企业上门回收、办理业务。
（三）强化监督管理。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延伸绩效管理考核内容，强化结果运用。各区要进一步完善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监管机制，提升信息化监管能力，逐步探索将农机报废全流程各环节纳入信息化监管范围，通过定期调取回收企业视频监控等方式实行全链条监管，防止机具假报废、流入二手机市场。发现回收企业存在违规行为，应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通报、暂停参与补贴实施并限期整改、禁止参与补贴实施等措施进行处理。对弄虚作假套取补贴资金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要参照有关规定和原则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其纳入“黑名单”。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认真受理、核查、处理群众举报投诉。
　　（四）及时报送情况。各区（单位）要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印发本地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和市商务局备案。要加强实施进度统计分析，严格执行进度季报制度，做好半年和全年总结分析，每年7月10日和12月10日前分别报送半年和全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总结。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京政农发〔2022〕136号）同步废止。

附件：1.农机具报废条件
2.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样式）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7月19日
附件1

农机具报废条件

一、拖拉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拖拉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履带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2年或累计作业超过1.5万小时的；

    2.发动机为标定功率>18kW（25马力）的轮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5年或累计作业超过1.8万小时的；

    3.发动机标定功率≤18kW（25马力）的轮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0年或累计作业超过1.2万小时的；

    4.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5.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类新车价格50%的；

6.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7.国家明令淘汰的。
二、播种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播种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自走式播种机使用年限超过6年的,牵引式播种机使用年限超过8年的；

2. 排种轴、传动机构、机架、排种器、覆土器等零部件损坏，功能失效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三、联合收割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小麦、玉米和水稻联合收割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使用年限超过12年的；悬挂式联合收割机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

2.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四、水稻插秧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水稻插秧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手扶式水稻插秧机使用年限大于8年，乘坐式水稻插秧机使用年限大于10年的；

2.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在20％的干硬坡道上，沿上、下坡方向使用停车制动装置不能可靠驻车的；

3.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4.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5.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6.国家明令淘汰的。
五、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累计使用年限大于8年的；

2.软件、硬件、主机、控制器、转向器等零部件损坏，导致功能失效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六、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10年的；

2.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七、机动脱粒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机动脱粒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8年的；

2.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八、饲料（草）粉碎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饲料（草）粉碎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 配套电动机功率小于等于18kW的，使用年限大于10年的；配套电动机功率大于18kW的，使用年限大于12年的；

    2.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九、铡草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饲料（草）粉碎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10年的；

2.不能正常使用且无法修复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十、微耕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微耕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6年的；

2.齿轮箱、轴承座、刀轴等零部件损坏，导致功能失效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十一、田园管理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田园管理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8年的；

2.齿轮箱、轴承座、刀轴等零部件损坏，导致功能失效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十二、卷帘机报废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卷帘机可以报废并申请补贴：

1.使用年限大于6年的；

2.卷轴、传动轴、齿轮、电机等零部件损坏，导致功能失效的；

3.预计维修费用大于同种新产品价格50％的；

4.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附件2

  报废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序号
	机型
	类别
	报废补贴额（元）

	1
	拖拉机
	20马力以下
	1000

	
	
	20（含）—50马力（含）
	3850

	
	
	50—80马力（含）
	7860

	
	
	80—100马力（含）
	10840

	
	
	100—160马力（含）
	13140

	
	
	160—200马力（含）
	18000

	
	
	200马力以上
	20000

	2
	播种机
	6行以下
	600

	
	
	6—11行
	1200

	
	
	12—18行
	1600

	
	
	18行以上
	2000

	3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0.5—1kg/s（含）
	3000

	
	
	喂入量1—3kg/s（含）
	5500

	
	
	喂入量3—4kg/s(含）
	7300

	
	
	喂入量4kg/s以上
	11000

	4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3行，35马力（含）以上
	7200

	
	
	4行（含）以上，35马力（含）以上
	17500

	5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2行
	7200

	
	
	3行
	12500

	
	
	4行及以上
	20000

	6
	水稻插秧机
	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1350

	
	
	6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1710

	
	
	6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350

	
	
	4-5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4740

	
	
	6-7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8340

	
	
	8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1220

	7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
	800

	8
	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动力喷雾机
	36

	
	
	4-12m 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234

	
	
	12-18m 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450

	
	
	18m 及以上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1320

	
	
	18m 及以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2304

	
	
	11-18 马力自走式两轮转向 喷杆喷雾机
	720

	
	
	18-50 马力自走式两轮转向 喷杆喷雾机
	3810

	
	
	50-100 马力自走式两轮转向 喷杆喷雾机
	4320

	
	
	100 马力及以上自走式两轮 转向喷杆喷雾机
	6060

	
	
	11-18 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 喷杆喷雾机
	1620

	
	
	18-50 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4710

	
	
	50-100 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5220

	
	
	100 马力及以上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6960

	
	
	药箱容积≥300L,喷幅≥20m, 自走式风送喷雾机
	780

	
	
	药箱容积≥350L,喷幅半径≥6m,牵引式风送喷雾机
	486

	9
	机动脱粒机
	生产率300kg/h及以上稻麦脱粒机
	81

	
	
	生产率300kg/h以下稻麦脱粒机
	42

	
	
	生产率3-5t/h玉米脱粒机
	60

	
	
	生产率5-10t/h玉米脱粒机
	150

	
	
	生产率10-30t/h玉米脱粒机
	300

	
	
	生产率30t/h及以上玉米脱粒
	600

	
	
	配套动力3-7kW花生摘果机
	171

	
	
	配套动力7-11kW花生摘果机
	198

	
	
	配套动力11-15kW花生摘果机
	360

	
	
	配套动力15kW及以上花生摘果
	870

	10
	饲料（草）粉碎机
	400—550mm饲料粉碎机
	150

	
	
	550mm及以上饲料粉碎机
	240

	11
	铡草机
	3-6t/h铡草机
	240

	
	
	6—9t/h铡草机
	150

	
	
	9—15t/h铡草机
	390

	
	
	15—20t/h铡草机
	810

	
	
	20t/h及以上铡草机
	930


附件3

农业机械来源及归属承诺书

（参考版）
本人/单位                  ，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址                        ，联系电话              ，于       年通过                方式获得                 机具一台，型号          ，出厂编号为          ，发动机号为                ，底盘(车架)号为                  ，现申请报废。

     本人承诺，该农业机械确系本人/单位所有，合法取得，不存在权属争议，如不属实，愿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法人代表:            (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样式）

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主姓名/

单位名称
	
	机主身份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机主地址
	

	机主联系电话
	
	机具型号
	

	机具类别
	
	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
	
	底盘（车架）号
	

	牌照号码
	
	出厂日期
	

	初次注册登记日期
	
	回收日期
	

	农机回收企业（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已办理注销登记。

农机监理单位（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此栏仅适用于已上牌证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说明：1.此表为样表，各区可结合实际，对表格的格式内容进行调整完善。2.本表一式三联：一联农机回收企业存查；二联机主存查；三联签注农机牌证管理机构印章后，到主管部门办理申请补贴手续。
